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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 2 月 10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研發處處務會議通過 

 100 年 3 月 10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研發處處務會議通過 

 103 年 3 月 5 日 102 學年度第八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 年 1 月 18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研發處處務會議通過 
 

壹、 目的 
 

為使各系所、中心及教師能有明確依循，順利辦理執行國科會補助之各項專題研究計畫及相
關業務，特訂定「中華大學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貳、 範圍 
 

凡申請及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系所、中心、主持人等均適用之。 
 

參、 權責單位 
 

1. 研發處計畫管理組：承辦並審查各項專題研究計畫相關業務。  
2. 秘書室：審核簽辦公文。  
3. 文書組：核定用印。  
4. 會計室：核銷經費。  
5. 出納組：開立支票及收款收據。  
6. 圖書與資訊處：開發及維護研究計畫資訊系統。 

 

肆、 名詞解釋  

略。 
 

伍、 內容 
 
一、為使各系所、中心及教師能有明確依循，順利辦理執行國科會補助之各項專題研究計畫及 
 

相關業務，特訂定「中華大學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凡申請及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系所、中心、主持人等均適用之。  
三、作業說明  

(一)國科會正式行文學校之各類研究計畫業務及辦理時程，由計畫管理組配合規劃， 
 

擬訂校內作業事項及辦理期限，通知全校系所配合執行，並彙辦跨系所作業。 
 

(二)國科會個別函知系所或教師之個案事項，由系所依期限及規定辦理，備妥資料函稿 
 

後，檢附來函影本附件等，送計畫管理組會核協辦。 
 

(三)日常一般無特定時限之例行事項，如變更、延期、追加、異動、撤銷、轉移等事 
項，由計畫主持人及系辦人員等至國科會網站線上作業並列印變更申請相關表單，
會經單位主管、研發處、會計室及校長簽核後，由計畫管理組線上傳送國科會申
辦。其他如個案申請、結報等事項，由系辦人員依來文規定，循校內行政程序簽報
核准後辦理。 

 
(四)國科會公告新訂或修訂重大事項及條文法規時，由計畫管理組制定應辦事項表件及

會簽相關單位，通知全校系所參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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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邀請國科會學門召集人蒞校演講時，請填寫「中華大學演講費用明細表」，送研發
處申請演講費。 

 

四、作業程序 
 

(一)申請 
 

國科會發出徵件公文，函知辦理計畫申請事項及受理截止期限，計畫管理組擬訂
校內辦理事項及辦理期限，並發送資料轉知系所配合辦理。 

 

(二)核定 
 

國科會陸續逐批以電子公文通知核定計畫件數及金額後，計畫管理組逐批至國科
會網站線上列印核定資料，並通知計畫主持人線上簽署執行同意書。計畫管理組
同時將依國科會核定經費相關表單資料，登錄到本校研究計畫資訊系統列管。登
錄系統後之資料須更正時，請填寫系統表單「研發處服務申請單」送研發處辦理
更正事宜。  

(三)核退及申覆 
 

國科會公文通知核退計畫，計畫管理組線上列印未獲補助資料，通知計畫主持人
周知。欲申覆者須於規定期限前，檢齊資料於國科會線上送出申請資料，計畫管
理組彙整列印名冊向國科會辦理申覆。  

(四)簽約分期請款 
 

計畫管理組依國科會每年通知事項陸續逐批備函並於線上製作合約書資料，經出
納組、秘書室及文書組等核辦備據用印等，辦理簽約分期請領補助款事宜。  

(五)執行 
 

各計畫主持人於核定項目及金額內，辦理設備器材請購議價及人員約用等程序，
開始進行工作，撥款後始可動支經費。核定之專、兼任助理人員及臨時工，須由
主持人儘速依學校規定辦理簽約或納保等聘用手續，並填寫「國科會專題研究計
畫約用人員名冊」送研發處及校長核定後進用。  

(六)請領薪資及差旅費 
 

核准聘用之勞務型專、兼任及臨時工，每月填報「中華大學學生兼任助理、臨時人

員(工讀生)出勤記錄表」，於月底時附於人事清冊請領薪資，並留存於人事室備

查；學習型兼任助理及臨時工，免附「中華大學學生兼任助理、臨時人員(工讀生)

出勤記錄表」。如因執行計畫需出差時，必需先填寫「中華大學計畫案出差申請

單」，經校內程序核准准後始可出差。出差回來後，必須於十五日內填寫「中華大

學計畫案出差旅費報告表」請領出差費，並留存於會計室備查。國外差旅費另依國

科會相關規定表單填報請領出差費。  

(七)撥款 
 

國科會函知撥款，計畫管理組會簽會計室及計畫主持人，並填寫「繳款單」至出
納組。  

(八)異動 
 

計畫如須註銷、異動及轉移事項，主持人或系辦人員需自行上國科會網站線上申請
變更作業並列印變更申請相關表單，經單位主管、研發處、會計室及校長簽核後，
由計畫管理組線上傳送國科會申辦。國科會覆函由計畫管理組收文會簽計畫主持人
周知。計畫轉移時，已核銷支出憑證及餘款由計畫主持人或系辦人員循行政程序轉
移。  

(九)變更延期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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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經費須依國科會核定項目、金額及執行期限內支用。如有變更、延期、追加
等事項，須由國科會審核同意者，主持人或系辦人員須至國科會網站線上作業並
列印變更申請相關表單，經單位主管、會計室及校長簽核後，由計畫管理組線上
傳送國科會申辦。報經國科會同意後，計畫管理組收文會簽計畫主持人周知。如
變更內容權限在學校者，請填寫「中華大學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經費變
更申請對照表」，循校內行政程序簽核後辦理。  

(十)結報 
 

計畫核定執行期滿後，應於國科會規定計畫結束後三個月期限內，填寫「國科會
計畫結案檢查單」，檢齊憑據向會計室辦理經費結繳，並於國科會網站管理系統
上完成線上經費與成果報告結案手續。如因故無法如期完成研究結報，須於執行
期滿前上線申辦延期，經國科會同意後，始可繼續使用經費。  

(十一)研發成果管理 
 

國科會計畫研發成果除依國科會規定簽屬相關合約書及同意書外，如有技術移轉案例
時，請簽定「行政院國科會補助先導型/開發型/技術及知識應用型產學合作計畫 

 

先期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及「廠商委託學界研究計畫合約書」，辦理簽約等後
續事宜。 

 

五、作業注意事項 
 

(一) 國科會計畫補助業務事項繁多，辦理方式各異，時限各有不同，交錯重疊不一，

每年時有變革、修訂、增訂及表件修改等事項，且常有跨年業務，須隨時各視狀況

機動因應調整辦理。 
 

(二)系所備函擬辦國科會之事項，函稿會簽校內相關單位簽辦時，均應隨函檢附事項之

資料表件影本等，送計畫管理組備查，以期快速作業。國科會回函系所收文簽辦

時，系辦人員亦須會簽相關單位及計畫管理組存參，完成文函辦理程序。 
 

(三)計畫作業辦理各種文函表件均須計畫主持人簽章，公文收發簽辦須依校內行政程序 
 

簽報核准後辦理。 
 

(四)計畫核定後，執行辦理各種有關事務時，均應填明計畫編號名稱，以利查詢。 
 

(五)其他注意事項，另視每年變革狀況辦理通知及作業規定。 
 

六、本要點經研發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陸、 相關文件 
 

略。 
 

柒、 使用表單 
 

1. 「中華大學演講費用明細表」  
2.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約用人員名冊」  
3. 「中華大學學生兼任助理、臨時人員(工讀生)出勤記錄表」  
4. 「中華大學計畫案出差申請單」  
5. 「中華大學計畫案出差旅費報告表」  
6. 「繳款單」(出納組表單)  
7. 「中華大學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經費變更申請對照表」  
8. 「國科會計畫結案檢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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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行政院國科會補助先導型/開發型/技術及知識應用型產學合作計畫先期技術移轉授權合
約書」  

10. 「廠商委託學界研究計畫合約書」  
11. 「研發處服務申請單」 


